乌后旗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示流程说明

1、拟公示单位填写表1和表2（明确信息拟公开时间）并双面打印，携公示原文及电子版到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东406办公室办理公示。

2、联系电话： 0478-4631077。

3、公示内容中不得含有个人手机、银行社保等账号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地图等信息。

表1

信息发布保密审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	拟公开信息机关
	

	信息名称
	
	文号
	

	信息载体形式
	□公文类

	
	□非公文类

	信息拟公开方式
	· 政府网站

	信息拟公开时间
	

	信息内容摘要
	

	拟公开机关
部门意见
	

	拟公开机关保密
审查工作机构
审核意见
	□应予公开

	
	□不予以公开理由
	□国家秘密

	
	
	□商业秘密

	
	
	□个人隐私

	
	
	□其他不予公开的情形

	
	不予公开依据：

	
	保密审查责任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管领导
审批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日 

	联系人
	信息发布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手机号：


备注：拟公开信息机关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公开相关信息，并对拟公开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性负责。
表2

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意见表

        年第（  ）号

	旗大数据中心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经我单位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构“三审”，不属于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或其他不予公开的情形，可以公开，请予以发布。
信息发布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； 联系电话           ；

保密审查负责人：            ； 
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公开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本表中的保密审查负责人为拟公开信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分管保密、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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